
附件1

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清单
1.封面（见附件2）。

2.目录。

3.申报单位承诺书（见附件3）。

4.申报情况报告（包括申报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内容、实施效果、充换电站点形象照片等）。

5.按申报年度填报台山市XX年度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补助资金项目基本情况表（见附件4）。

6.申报单位独立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7.在“信用广东”网站查询的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8.国家新能源汽车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清算平台充换电设施接入证明（接入证明内容应包含申报企业名称、充换电设施接入时间、具体站点、功率明细等信息，以台山市科工商务局确认设施通过直连和互联互通方式接入清算平台且数据可正常显示为准）。

9.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充电基础设施产品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标准符合型合格报告。
10.充电设备换购买合同，设备发票。对于申报企业设备为自主研发或组装生产，不能提供购买合同及发票的情况，企业可以提供充电基础设施材料的采购合同、发票，或是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合同、发票等相关材料。

11.按照《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NB/T33004）等标准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形成的合格竣工验收报告。
12.提供建设前已在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设施办理备案手续证明。
13.申请单位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二、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1.申报材料统一采用A4纸双面打印，第6-14项材料均需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全部材料按材料清单顺序胶装成册（含封面、目录及页码），并加盖骑缝公章。

2.纸质材料一式三份，电子版材料提供可编辑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刻录光盘或U盘一份。



